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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人们交流沟通的方式与平台也不断
更新， 微信作为基于智能手机的一
种即时网络通信方式， 自进入公众
生活开始， 就因其便捷、 高效的特
性，成为人们通讯交流的普遍方式。
随着微信使用的普及， 微信证据也
逐渐进入司法视野。 微信证据如与
案件的部分事实或关键事实认定直
接相关， 在解决其真实性与关联性
的前提下， 有望被用于证明案件的
部分事实或关键事实。

小芳与小容因住在同一个小区
相识，后成为闺中密友。 2014 年 10
月，小容说做生意急需用钱，提出向
小芳借信用卡使用。 小容一家老小
都住在小区里，两家人又很熟，小芳
很放心地将额度为 10 万元的民生
银行信用卡借给了小容。 两人说好
小容要按银行的时限要求及时还

款， 小容每月支付小芳 500 元费用
作为报酬。

当天， 小芳就将信用卡借给了
小容。双方因为很熟悉，就没有写借
条。刚开始，小容刷的几次信用卡都
能按时归还。 但是，小容在 2015 年
2 月用信用卡刷走 99300 元后未按
期归还。小芳收到银行的通知时，发
现已联系不到小容， 并且小容举家
搬迁不知去向。

小芳无奈之下只能起诉到法
院。因没有签写借条，小芳想到两人
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作为证据。 双方
的微信聊天记录了小容的相关信
息， 以及两人在聊天时小容向小芳
问过信用卡的密码。

厦门市海沧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小容虽然未向小芳出具借条，但
从小芳提交的微信记录来看， 与小
芳微信对话一方的照片为小容的头
像， 聊天对象微信相册中有小容一
家的照片， 微信内容显示小芳的民
生银行信用卡由小容持有， 且小容

有使用信用卡向小芳借
钱， 与小芳陈述内容可
以相互印证。 法院据此
认定小容通过借用信用
卡透支消费的方式向小
芳借款的事实， 认定双
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小芳
要求小容还钱的诉求。

龙先生原来在银行工作， 刘女
士在办理业务时与其认识。 在龙先
生的介绍下，刘女士转款给龙先生，
口头委托龙先生购买理财产品。 赚
得几笔利息并收回款项后， 刘女士
又转给龙先生 60 万元，但此后刘女
士多次向龙先生催收款项及相关凭
据， 龙先生都说客户没有按时还款
付息导致无法回款了， 且始终无法
提供相关凭证。 后刘女士提交转账
凭证及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诉至
法院。

龙先生在庭审中确认微信聊天
记录是双方进行的， 但双方并不存
在委托理财关系， 而是投资合作关
系。 刘女士转账的款项是双方合作
投资过桥业务的资金。 过桥业务是
指用于垫付偿还企业银行到期贷
款，协助企业重新获得银行贷款后，
该企业偿还垫付本金并支付相应费
用的行为。 龙先生在收到转账款当
日就将该款中的 50 万元加上自有
资金共计 100 万元转账给案外人用
于投资过桥业务。 但是由于投资的
对象无法还款， 导致该笔款项无法
及时收回。

刘女士除提交转账凭证外 ，还
提交了双方沟通的微信聊天记录。

厦门市海沧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因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双
方合同关系的判断应综合本案查明
的事实予以判定。 双方当事人之间
的操作方式是， 刘女士仅负责提供
资金，由龙先生控制及使用款项，在
约定的期限届满时返还款项并支付
固定收益， 微信记录中龙先生仅告

知刘女士资金数额、 收益及支付期
限， 完全未涉及投资项目及经营风
险等内容， 查明的事实与刘女士主
张的委托理财关系较相符， 而不符
合合作投资关系的要件， 故依法认
定双方构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

2012 年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 明确了电子数据为
法定的证据类型 。 民事诉讼法司法
解释进一步明确 ， 视听资料包括录
音资料和影像资料 ， 电子数据是指
通过电子邮件 、电子数据交换 、网上
聊天记录 、博客 、微博 、手机短信 、
电子签名 、 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
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

微信平台上的信息以电子数据

的形式存在 ， 显然属于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证据范畴 ， 除了微信证据内
容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度 ， 微信
证据要得到采信 ， 须满足两个前提
条件 ： 一是微信使用人就是当事人
双方 。微信使用人的身份确认问题 ，
目前的司法实践主要有四个途径 ：
对方当事人自认 ； 微信头像或微信
相册照片的辨认 ；网络实名 、电子数
据发出人认证材料或机主的身份认

证 ； 第三方机构即软件供应商腾讯
公司的协助调查 。 二是微信证据的
完整性 。 此条件关涉微信证据的真
实性及关联性 ， 因微信证据为生活
化的片段式记录 ， 如不完整可能断
章取义 ， 也不能反映当事人的完整
的真实意思表示 。

安海涛 黄玉梅

案情 ：2013 年 6 月，刘某在网上
结交了一个自称张乐的女网友，后
张乐让刘某去邯郸见面 。 刘某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上午从秦皇岛乘
火车到邯郸后就给张乐打电话，张
乐借口说脚踝受伤让其表姐来接
他。 接站回来后，刘某见到张乐。 张
乐将刘某领进一个院子。 随后，六
名男子将刘某围住，其中一个被那
些人叫汪老大的男子过来向他要
手机。 汪某等人对刘某动手，并威
胁刘某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之
后汪某等人将刘某身上的两枚金
戒指、一部手机、一张银行卡及一
些现金抢走，那个叫汪老大的男子
还让刘某说出了银行卡密码。 后
来，汪某等人让刘某交钱买化妆品
之类的东西， 因刘某不愿意交钱，

汪老大等人就对刘某进行殴打 ，之
后汪老大等人将刘某银行卡内的
600 元钱取走了。 当天下午，因汪老
大等人嫌钱少就让刘某打电话给
其家里要钱，并用刘某的手机给其
母亲打电话威胁说不给钱就将其
废了，因刘某在电话里喊不让给钱
后， 汪某等人又对他再次实施殴
打，后来汪某等人将刘某被打的照
片发给其母亲，又给刘某母亲发威
胁短信要钱。 之后，汪某等人将刘
某母亲向刘某卡内转入的 3000 元
全部取出，当天 23 时许，汪老大回
来后给了刘某一张到秦皇岛的火车
票和 100 元钱让他离开， 刘某乘火
车回到秦皇岛后报案。

分歧意见 ：
第一种意见认为 ： 汪某等人对

刘某实施了暴力并且从被害人身上

抢取了财物的行为 ,构成抢劫罪 ，对

刘某又实施了扣押人质 ， 对其母亲
索要汇款 ，该行为构成了绑架罪 ，对
被害人既实施了抢劫又实施了绑

架 ， 应当按照抢劫罪与绑架罪择一
重罪处罚 , 该观点的法律依据是最
高人民法院 《关于抢劫 、抢夺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 （2015
年 6 月 8 日 法发 ［2015］8 号 ），其
中抢劫罪与绑架罪的界限第三条第

二款规定 ， 绑架过程中又当场劫取
被害人随身携带财物的 ， 同时触犯
绑架罪和抢劫罪两罪名 ， 应当择一
重罪定罪处罚 。

第二种意见认为 ： 汪某等人对
刘某实施抢劫行为后 ，嫌弃抢劫的钱
少 ，控制刘某又给其母亲打电话的要
求汇款 ，并将汇款取出的行为构成绑
架罪 ，该案汪某等人抢劫行为并非在
绑架过程中 ，而是在抢劫行为后 ，另
行起意威胁勒索被害人的母亲汇款 ，

应当对汪某等人以抢劫罪与绑架罪

两罪数罪并罚 。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因为汪某

等人在抢劫行为后 ，另行起意威胁勒
索被害人的母亲 ，该行为不符合绑架
过程中又当场劫取被害人随身携带

财物的规定 ，因此应当对汪某等人以
抢劫罪与绑架罪两罪数罪并罚 。

该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对汪某

等人的行为是否应当数罪并罚 ，判
断汪某等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抢劫 、抢夺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 （2015 年 6
月 8 日 法发 ［2015］8 号 ）， 其中抢
劫罪与绑架罪的界限第三条第二款

规定 ， 绑架过程中又当场劫取被害
人随身携带财物的 ， 同时触犯绑架
罪和抢劫罪两罪名 ， 应当择一重罪
定罪处罚 。 2014 年 8 月 28 日邯郸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以抢劫罪

和绑架罪判处汪某等人有期 16 年
至 18 年不等刑期的徒刑 。

开设美容美发店生意不好，便
连哄带骗地强迫顾客消费而最终触
犯刑律获刑。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
区人民法院日前宣判一起强迫交易
案件， 一审以强迫交易罪判处被告
人李明有期徒刑八个月零十五天，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被告人王
红、朱莉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拘役六
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原在老家一个美容美发店打工
的李明， 与要好的工作伙伴王红和
朱莉一起在苏州合伙开了一家“包
你美”美容美发店。 李明是店长，除
了管理账目之外还负责在店外拉
客， 王红和朱莉在店内负责美容美
发服务。 为了让顾客掏出更多的钱
来消费， 他们商量要好好地利用以
前学会的“潜规则”，在短期内大赚
一笔。

有一天， 正在街边闲逛的王小
姐被热情的李明拦下来， 李明告诉
王小姐，因为新店刚开张，可以免费
做面膜并且送一些产品， 心动的王
小姐走进了“包你美”美容美发店。
王红和朱莉给王小姐涂上了面膜膏
进行面部按摩， 在按摩的时候王红
对王小姐说：“美女， 你的皮肤有些
粗糙，最好做一个仪器检测。 ”因为
进来的时候，一直强调是免费体验，
所以王小姐也就答应了。 王红一边
检测一边对王小姐说道：“美女，如
果仪器检测之后， 脸上出现黑色的
物质就要收 700 元检测费的。 ”王小
姐自信自己的皮肤保养比较好，也
就答应了。 可“检测”完后，王小姐
在镜中看到自己的脸变得面目全
非，全是黑色的不明物。王小姐立刻
要求清洗面部， 但王红说：“这是清
水洗不掉的， 如果清洗不及时会深

入到毛孔里，永远洗不掉的，必须用
我们的专门的精油药水才可以清
洁，不然脸部会红肿溃烂。 ”说完便
让朱莉拿来一张清洗价目表， 王小
姐看了一眼价目表后表示自己受到
了二次惊吓， 洗一次脸要 3000 元！
朱莉看到王小姐的反应后， 立刻说
道：“3000 元只能洗一次不划算 ，
5000 元套餐的话可以进行 10 次深
度面部清洁，6000 元的套餐可以做
20 次清洁， 还送 10 次按摩减肥疗
程。 ”

看到王小姐犹豫不决， 王红和
朱莉一唱一和地“安抚”王小姐，最
后王小姐选择了 6000 元套餐。 在清
洗完王小姐的脸之后， 王红和朱莉
觉得王小姐软弱好说话，便又说道：
“美女，刚刚做完深度清洁，你的皮
肤比较敏感脆弱，需要保养一下，不
然会造成很多皮肤问题。”看了看自
己刚刚清洁完有些发疼的面部肌
肤，王小姐担心真的会让皮肤受损，
便同意了。在护理的时候，朱莉走进
来要求王小姐交钱， 并把王小姐的
银行卡从其背包里拿出来， 要求王
小姐告诉她密码。 王小姐一开始不
同意，但是朱莉一直不停地询问，在
店外的李明也进来一起帮腔， 三个
人把王小姐围在座椅上“警告”王小
姐享受了服务不给钱的后果， 势单
力薄的王小姐便说出了密码。 朱莉
拿着王小姐的卡刷了其 8000 元美
容护理费， 还送了王小姐一张 VIP
季卡。回到家后，王小姐把经过告诉
了朋友， 在朋友的陪同下一起去店
里要求退钱，被三人一口回绝。无奈
之下，王小姐报了警。

法院审理查明， 李明等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威胁手段强迫
他人接受服务， 在一个月内强迫王

女士、李女士、赵先生等 10 位顾客
消费 1.4 万余元，情节严重，三被告
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强迫交易罪。 法
院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 法官说法

“强迫交易罪 ， 是指以暴力 、威
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 、 强迫他人提
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 ，情
节严重的行为 。 ”承办法官介绍说 ，
强迫交易罪的构成特征 ， 一是犯罪
客体 ， 本罪不仅侵犯了交易相对方
的合法权益 ， 而且侵犯了商品交易
市场秩序 ；二是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
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 、 威胁手
段强买强卖商品 、 强迫他人提供服
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 ， 情节严
重的行为 ；三是犯罪主体 ，本罪主体
为一般主体 ， 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

构成本罪 ，单位亦能构成本罪 ；四是
犯罪主观方面 ，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
现为直接故意 。

结合本案 ，法官提醒说 ，现在商
家常常打擦边球 ， 美容美发店存在
诱导顾客消费的情况 ， 如果此类商
家一意孤行 ， 在强迫交易中非法获
利数额较大 、多次强迫交易 、造成严
重后果 、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等将构
成强迫交易罪 。 消费者在日常消费
时要引起注意 ， 强迫交易的情况在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 ， 为避免财物损
失 ， 消费者要选择正规商家并保留
消费凭证以便日后维权 ， 如果遇到
强迫交易情形 ， 应及时寻求法律帮
助 。

娄银生 王■

林某是一家公司的专职司机。 公司
的车辆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 下班后及
节假日，非工作原因，所有车辆必须停放
在公司车库，严禁公车私用。 三个月前的
周末，因同学聚会，林某为了显摆，偷偷
驾车前往。 醉酒后驾车返回时，将江女士
撞成重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林某负事故
的全部责任。

近日，由于林某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且因为刚参加工作， 几乎没有积蓄向江
女士作出赔偿， 江女士只好要求公司担
责， 但遭到拒绝， 理由是林某系违规用
车，且事故并非发生在工作时间、执行职
务，即完全属于个人行为。 请问：公司的
理由成立吗？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 即仍然难辞
其咎 。

虽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 8 条规定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
定代表人 、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 ，在执行
职务中致人损害的 ，依照 《民法通则 》第
121 条的规定 ，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
担民事责任 。 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
的行为致人损害的 ， 应当由行为人承担
赔偿责任 。 也就是说 ，鉴于公司已明确规
定严禁公车私用 ，林某却擅自偷开 ，且事
故并非发生在工作时间和执行职务过程

中 ，甚至是醉酒驾车 ，似乎公司确实无须
担责 ，其实不然 。

因为 “执行职务 ”，只是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承担替代责任的决定性因素或充

分条件 ，而不是必要条件 ，不属于 “执行
职务 ”也并不一定就能当然免责 。 理由在
于上述解释第一条之规定 ， 即 ： “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
过错 ，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
任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 ，且该缺陷是
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
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 、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
麻醉药品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
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 ；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有过错的 。 ”

本案中 ，公司作为小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 ，尽管
有着相应的规章制度 ，但林某能任意开走公司小车乃
至醉酒驾驶的事实表明 ，公司并没有严格执行 ，存在
管理不当 、监管不力 、教育欠缺等等 ，甚至相应的规章
制度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即鉴于 “对损害的发生有过
错 ”，自然仍须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

抢劫后勒索财物如何定罪
□ 董现林

免费体检竟暗藏强迫交易

■ 闺 密 借 刷 信 用 卡 不 还 钱

微信记录帮追债

■ 委 托 理 财 还 是

合作投资 微信聊天来

佐证

■ 法官释法

我之见

□ 颜东岳

说法：


